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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(F-2)  

韩国国民的未成年外国子女(F-2-2) 【滞留时间 90天以下,有效期 3个月】

	签发对象
	邀请人需准备的材料
	申请人需准备的材料

	韩国国民的未成年外国子女
	① 获得养育资格的大韩民国国民的父亲或 母亲的邀请函
② 邀请人的身元保证书
* 如有配偶，配偶的身元保证书也需提交
	

	* 韩中双重国籍者除外
	③ 基本证明书(详细)
④ 家族关系证明书(详细)
	① 签证发给申请表<彩色照片 1张>
② 护照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
	* 取得大韩民国国籍的人在取得国籍前， 与外国配偶的婚姻关系中出生的未成年子 女：
	⑤ 婚姻关系证明书(详细)
⑥ 居民登录证复印件
	③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
④ 结核诊断书

	- 仅限山东省内户口者
	⑦ 能够证明邀请人与被邀请人的关系及养 育资格相关的证明材料
	⑤ 家属关系证明材料

	* 邀请人需准备的第③-⑤项材料中居民 登录号码（后6位）必须全部显示
	* 例如：出生证明、DNA鉴定书、离婚判决 书等
* 若不能提交养育资格的相关证明材料， 应提交与被邀请人相同国籍的亲权人或监 护人的同意书（若没有亲权人或监护人， 应提交国内公认的相关证明材料）
	* 例如：亲属关系陈述书、照片等


永住权持有者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(F-2-3)  

【滞留时间 1年以下,有效期 3个月】

	签发对象
	邀请人需准备的材料
	申请人需准备的材料

	永久居住资格持有者的中国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，以结婚同居目的访韩
* 邀请人通过与韩国公民或永住权资格 （F-5）持有者结婚而取得永住权资格 的情况，自永住权取得之日起，3年后 方可邀请中国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申请本 签证
* 本签证拒签后，必须经过6个月以上 方可重新申请（但，因申请人怀孕、分 娩等原 因急需入境韩 国的特殊情况除 外）
* 邀请人的收入所得及财产换算额达不
到既定的收入条件，提供与邀请人同系
族的直系亲属的收入和财产时，需填写
『外国人配偶邀请人家族的所得情况陈
述书』。请参考我馆网站>签证>表格样 式
	① F-2-3专用邀请函（网站下载使用）
② 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
③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
④ 身元保证书（网站下载使用）
* 以入国日为基准，保证期间为2年以上
⑤ 无犯罪记录证明
**以下情况免交无犯罪记录证明
- 邀请人变更永驻资格时如已提供无犯罪证明 或者属于免交对象时，邀请人可免交无犯罪记 录证明（但，变更永驻资格后，在海外滞留6个 月以上，须提供滞留国政府开具的滞留期内的 无犯罪证明）
- 高额投资者（F-5-5），尖端博士学位所有者 （F-5-9），韩国博士学位所有者（F-5-15）, 特定领域优秀人才（F-5-11），特殊功劳者（F -5-12）
- 华侨第二代等在大韩民国出生后继续居住的 (F-5-8,F-5-20)(但， 在海外滞留6个月以上 者，不被视为继续滞留者，须提供滞留国政府 开具的滞留期内的无犯罪证明）
⑥ 体检报告（6个月以内有效）
* 医院级医疗机关或保健所出具
* 含一般性疾病除外，精神疾病、性病及后天 性免疫缺陷症等
⑦ 收入所得证明（国税厅开具）
⑧ 信用信息查询书（韩国信用情报院开具）
⑨ 韩国国内居住证明材料
*不动产登记簿誊本（自有房屋）或租房合同 （租赁房屋）
* 居住场所需是邀请人或者与邀请人同系祖的 直系亲属名义下的所有或承租。（包括所在单
位名下所有或单位承租提供的住所。）
	《配偶》
① 签证发给申请表<彩色照片 1张>② 护照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③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
* 户口本上需有结婚事实的记载证明
④ 结婚背景陈述书（网站下载使用）
⑤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
* 再婚者提交离婚证或离婚判决民事调 解书(丧偶者提交前配偶的死亡医学证
明)
⑥ 参考照片原件及复印件(结婚照片 等)
⑦ 无犯罪记录证明（3个月以内有效）
- 需包含中国内所有犯罪经历（户口 地、居住地），并需公证及海牙认证。 （但，如果犯罪记录证明可通过二维码 等 核 实 真 伪 ， 则 无 需 公 证及海牙认

证。）
- 需一并提交原件（部分公证处也要求 提交原件，因此需开具2份原件）
⑧ 健康检查证（3个月以内）
*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健康检查证 原件及复印件
⑨ 结核诊断书（3个月以内有效）
* 申请人若提交包含结核诊断项目的体 检报告，无需再单独提交结核诊断书。
⑩（邀请人与申请人间有子女时）出生 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
《未成年子女》
① 签证发给申请表<彩色照片 1张>
② 护照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

	
	财产（所得）认证追加材料（任选一项）
	③ 能够证明邀请人（永驻资格）未成 年子女的证明材料（出生证明、户口本 等原件及复印件）

	
	1.劳动收入所得
	

	
	① 个人所得税确认书（工作单位开具）
② 在职证明书（工作单位开具）
③ 其它劳动收入所得证明材料（存折复印件、 工资明细表等）
	

	
	2.事业收入所得
	

	
	① 事业者登录证明（国税厅开具）
② 其它事业收入的证明材料（农地所有证,耕 作事实确认书，农渔业事业确认书等）
	

	
	3.其他收入所得和财产
	

	
	① 能认证相关事实的证明材料
※ (仅邀请未成年子女时)
只需提交F-2-3专用邀请函和外国人登录证复印 件
	


※ 邀请人与申请人之间有出生子女等的情况可免交收入所得材料
※ 以申请日基准过去一年间本人或三代共同生活的直系亲属*及配偶者（被邀请人）的韩国收入总和**  (税前)需超过韩国银行发布的全 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, 但,(包括本人)三代共同生活的直系亲属人数为3人以下的情况, GNI达到70%以上即被认可.

- 2023年GNI(人均总收入) : 44,051,000韩币 / 3口人以下 : 30,835,700韩币
* 同系族的直系亲属是指邀请人的祖父母, 父母, 子女, 孙子等, 兄弟姐妹除外.
** 收入总和是劳动所得+事业所得(包括个体所得, 农林畜产业所得)+房租收入+利息收入+证券收入+年金收入的总和,非固定收入除 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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